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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次總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忠孝大樓第 1會議室 

主席：傅總務長學舜                                  會議記錄：蘇建勳 

出席人員：應到 38員，實到 31 員，詳如簽到表。  

壹、宣讀上次會議紀錄暨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訂「總務處 105 學年度工作實施計畫 (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總務處推動各項「事務工作」之實際需要辦理。 

二、本案依學校 105 學年度行事曆，配合各單位工作需求完成。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已遵照決議執行。 

貳、主席報告： 

總務會議係每學期乙次的例行會議，藉由此會議希望各位主管能給總務處

業管業務多予支持並提出精進意見，讓總務業務能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参、工作報告：如會議報告資料（附件 3） 

肆、其他單位報告： 

事務組盧組長光淮補充報告：今年本校電話總機更新案，將新增利用 APP 軟

體於手機中使用網路電話直撥本校分機話機功能，屆時將可利用手

機透過網路直撥學校分機通話，目前本案正簽核中。 

保金系金主任寶玲：在此反映本校兩個現象。 

1.綜合大樓一樓中庭，喜憨兒麵包坊攤位，支持弱勢族群此美意值

得讚賞，但另外其他攤位，如賣零食攤位，因散裝零食，其食品

來源不明，萬一同學買了吃出了問題，後續責任如何釐清？ 同

時綜合大樓常有活動舉行，而綜大一樓有多個販賣攤位擺設顯得

空間使用及視覺上有點亂，恐會影響校外來賓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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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合大樓右側的單車停車區域，也是吸煙區，會讓停單車的同學

穿越吸煙區吸到二手煙。 

總務長：感謝金主任提出這寶貴的意見。 

第 1點綜大一樓擺攤問題，是福委員承辦業務，此一問題本處將會

辦福委會處理。 

第 2點吸二手煙問題，首先先感謝日夜間學務單位的努力，已將校

園吸煙問題控制在最小的危害範圍內；另因校園空間不足，也致

使吸煙區與單車停車區有部分重疊 ，目前本處有購置數張室外

椅子，擬擺置在綜大後方圍牆邊，以誘使吸煙者到綜大後方吸煙，

然此一規劃，也可能影響圍牆邊社區住戶的抗議。 

財金系劉主任芬美：本系唯一的一間會議室，因敦聘丁克華教授為本校講座

教授，將改為丁講座的研究室，以致本系將無會議室可以使用，是

否可請總務處協助尋找空間設置本系的會議室空間。 

總務長：本校室內空間使用本已不足，貴系會議室空間的需求，可依程序於

每年 7月間舉行的「校園規劃審議委員會」中提出需求，並於會中

進行討論。 

系網組康組長松連：反映本校停車場及教室講桌等兩個問題。 

1.本校地下機車停車場，常有機車亂停，擋住出入口通道，以致影

響其他機車的通行，此一問題，是否有保全巡查糾正違停？另大

型重型機車，本校是否有規劃專用停車區？ 

2.有部分教室尚存有一般講桌（非數位講桌），而其一般講桌抽屜內

常是髒亂垃圾一推，無人清理。 

總務長：一般講桌僅有少數教室擺放，在先前的會議中也決議將全面清除舊

講桌，目前已請事務組規劃全面清除舊講桌的作業。另因本校汽車

停車位已有不足問題，無法依法令視大型重型機車為汽車等級停放

汽車停車區，目前還是將大型重型機車規劃停放在地下二樓的機車

停放區。 

事務組盧組長光淮：日間部同學停車紀律較佳，且保全較有時間巡查停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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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唯夜間保全需多人維護後門交通疏導，較無人力巡查夜間停車

狀況，且夜間同學趕著上課，停車紀律也較差。以上諸多機車停車

問題，本組將再討論研擬改善措施。另大型重型機車停車問題，目

前權宜作法係停放在停車場地下二樓的機車停放區，未來將討論設

置大型重型機車停車區的可行性並研擬相關方案。 

多設系蔡主任殿偉：假日常有發現校外人士提著大塑膠桶到和平樓一樓飲水

機裝開水。  

總務長：本人較傾向持友善態度面對此一問題，而且飲水機的高度與出口設

計，也比較無法直接裝取大量開水。若對飲水機加裝取水管制器具，

勢必將會對全校師生裝水造成不便影響。本處會針對此一問題評估

是否加裝取水管制器具的管制措施。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出納組 

案由：本校「出納作業管理辦法」增訂案，如提案附件 1，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強化出納作業流程，增強內部稽核管理要點， 訂定「出納作業

管理辦法」。 

二、本案通過後於學校行政會議中提案。 

決議：第 28 條依倪主任淑凰意見修訂，餘照案通過。 

提案討論紀錄： 

總務長：由於內部稽核所需，特訂定此管理辦法，以為爾後內部稽核之依據。 

會計室倪主任淑凰：建議第 28條條文「出納人員應於次月 15 日前領取銀行

對帳單核對銀行存款金額…」，為配合每月向教育部呈報財報資料

日期，建議將「次月 15日」修訂為「次月 10日」，亦即將條文修

訂為「出納人員應於次月 10日前領取銀行對帳單核對銀行存款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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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文書組 

案由：本校「總務會議設置辦法」修訂案，如提案附件 2，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5.8.22 教育部核定之本校組織規程中，本校新增單位「校務研究

中心」，因此本辦法將修訂總務會議組成成員新增「校務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乙員。 

二、本案通過後於學校行政會議中提案。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指（裁）示： 

一、本次會議通過之提案，請下次行政會議中提案審議。 

二、綜合大樓一樓擺攤問題，請會辦福委會辦理。 

三、綜合大樓右側單車停車區騎單車者吸二手煙問題，請會辦日夜間學務單

位檢討吸煙區設置問題。 

四、設置大型重型機車停車區的問題，請事務組檢討其可行性並研擬相關方

案。 

 

捌、散會 

 
 


